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认证中心
整体绩效评价报告
一、单位概况
（一）单位基本情况
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认证中心是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正处级事业单位，主要职能是对本级司法机关、行政执法机关、纪检监察机关等委托的涉案、涉纪、涉税财物进行价格认定，对本级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国家赔偿（补偿）事项、出售（出让）固定资产等涉及的价格不明或价格有争议的商品和服务价格进行价格认定，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价格争议调解、价格认定复核工作，对区级价格认定机构进行行业管理和业务指导。全中心核定编制22人，现在编在岗20人，包括1名主任，2名副调研员，8名主任科员，6名副主任科员，1名科员，2名工勤人员。
中心建立了固定资产管理制度，对资产进行全过程监督与管理，加强固定资产出入库登记手续，定期盘点，确保账实、账账相符。2019年12月31日止，资产总额为748,186.56元，负债2,894.55元，净资产为745,292.01元，其中固定资产净值为165,377.10元。
（二）单位收支情况
2019年总收入792.63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及商品服务支出759.21万元，项目收入32.94万元，其他收入0.48万元；2019年总支出815.99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744.13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49.43万元，项目支出22.43万元。项目预算执行率54.25%。
（三）部门（单位）绩效目标
1、加强学习教育，提高综合素质。认真落实机构改革方案，坚决服从组织安排，做好工作人员的思想工作。指导各区加强与编制、人社等部门的沟通，继续推动价格认定机构转型工作，强化政府行政服务机构的职能定位，积极推进价格认定机构转型。组织开展政治教育、法制教育、廉政教育、风险教育，把价格认定工作融入到依法行政、作风效能、党风廉政和惩防体系建设中去，着力提高认证人员的思想素质和职业道德，为完成认定工作打牢基础。认真落实“岗位责任制”，坚持“每月业务学习制度”，原则上每月组织1次集中业务学习。轮流安排人员，参加国家、省组织的各项业务培训，提升业务技能。
2、进一步做好涉案涉纪涉税财物价格认定工作。严格贯彻落实国家发改委《价格认定规定》和《江苏省涉案财产价格鉴证条例》，严格依据省局与省纪委、检察院、法院、监察厅五部门联合印发的《涉纪财物价格认定会议纪要》，严格遵循《价格认定行为规范》和《价格认定文书格式规范》确保价格认定客观、公正，保障纪检监察、司法和行政工作的顺利进行。
3、努力服务政府中心工作。不断挖掘价格认定职能，围绕政府重点工程、重大项目、国有资产处置等，开展服务政府工作大局、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价格认定工作。
4、继续推进价格争议调解工作。落实《南京市价格争议调解处理实施意见》，积极与司法、法制办等部门沟通，做好价格争议调解与行政调解衔接配合工作，推进大调解体系建设。继续按照规范化建设要求建立价格争议调解示范点，以点带面，点面结合，示范带动，整体推进价格争议调解工作。
5、认真落实价格认定综合业务平台推广活动。按照国家、省认定系统的部署的要求，适时组织、邀请专业人员对全市价格认定业务骨干进行专题培训，为价格认定综合业务平台的全面推广使用奠定基础。
6、加强对各区的业务指导。根据属地管辖原则，对各区在价格认定业务办理过程中出现的疑难业务及困难，及时的进行跟进、追踪、指导。针对个别区中心人员少、业务多的情况，适时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
[bookmark: _GoBack]二、评价结论
中心通过制定年度工作计划，加强管理，规范部门内部各项管理规定，组织开展政治教育、法制教育、廉政教育、风险教育，把价格认定工作融入到依法行政、作风效能、党风廉政和惩防体系建设中去，着力提高认证人员的思想素质和职业道德；规范部门预算收支管理，提高预算资金的使用效率，及时对资金支出行为进行过程监督，对于出现的问题及时提醒及改正，分析存在的问题，不断完善预算编制、执行、监督体系，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从而提高中心各部门更好的履行职责。
2019年，认证中心积极履职，提高管理，较好的完成了年度工作计划。通过加强资金使用管理，不断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梳理内部管理流程，单位整体管理水平得到提升，业务能力与效率得到提升。根据部门整体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我单位2019年度评价得分92分，扣除2分减分项，实际得分90分。
三、部门履职成效
一是认真履职，着力提高价格认定工作水平。
    我们以贯彻落实《价格认定规定》为工作主线，突出价格认定公共行政职能的工作导向，着力提高价格认定工作水平，以更高的标准为司法、行政机关提供优质价格认定服务。根据《2019年全市价格工作任务分解落实方案》，各项目标任务均按时间节点有序推进。全市共受理价格认定业务2532起，标的额25599.98万元；其中，涉刑事案价格认定2495起，认定额25110.06万元；涉纪价格认定37起，标的额489.92万元。涉税价格认定261起，标的额61233.85万元；涉政府事务类价格认定247起，认定额263304.55万元。完成价格争议调解1000余起，调解金额20333.35万元。
（一）精细做好刑事案件涉案财物价格认定。坚持程序与实体并重，严格要求使用新规定、新规则、新规范、新格式处理具体价格认定业务。协助办案机关做好认定提出环节相关材料的规范填写与提交，完善认定程序努力提升工作质量防范风险。2019年全市共完成涉案财物价格认定2495起，认定额25110.06万元。市中心主动联系公、检、法等部门，定期或不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及时商讨解决工作衔接、法律适用、不明确事项等问题。今年4月以来，市中心积极公安机关开展“扫黑除恶”、“百日攻坚行动”等专项整治行动，做到快接案、快勘验、快结案、保质保量，受到了公安机关的一致好评。溧水区分管主任亲自带队去公安局宣传、解读《价格认定规定》、《价格认定文书格式规范》，辅导办案人员填写《协助书》，讨论热烈，解答详细，全面理顺与提出机关在工作程序上的协助关系。玄武区组织召开区检察院、区公安分局、区司法局部门联席会议，及时做好涉案财物价格认定工作的调整与衔接，不断规范认定行为，防范法律风险。雨花台区建立提前介入机制、定期研判机制、互联互动机制、合作创新机制，并与公安部门共同合作开发涉案财产APP预评估系统。正是有前期细致、规范的工作，在区检察院提起公诉的一起重大的盗窃案件中出庭质证时能从容面对，经受住了法院、律师等的质询，体现了价格认定工作的严谨规范，展现了价格认定人员的综合素质。
（二）高质量完成涉纪财物价格认定工作。积极配合纪检监察部门做好涉纪财物价格认定，共受理案件37起，标的包括房地产、玉石字画、工艺品、苗木、车辆等标的额489.92万元。协助市纪委完成价格咨询案件5起，多次指导、协助建邺区、秦淮区做好相关涉纪案件。高淳区、建邺区密切协助配合好纪委监委办案，严格依照“准确性、快速性和保密性”三项原则，全力协助纪检机关做好党风廉政工作，做到了零差错、零投诉、零复核，确保违纪财物价格认定结论客观准确。
（三）进一步推进涉税价格认定工作。认真贯彻《关于做好房地产交易涉税价格认定工作的通知》，进一步推进涉税价格认定工作。浦口区仍然采用“物价认定+地税核定”涉税价格工作模式，每季度分别向浦口地税、高新地税提供存量房契税应税价格书面报告，包括 109个住宅小区， 44个地段商业用房、1个小区办公公寓、10个小区车位。江宁区根据城市发展现状和未来规划情况重新划分区片，划分城中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学区等行政区域，然后根据城市交通主次干线、内外环线等，应用点、线、面相结合的方法统筹划分，使同一区片内的存量房处于同一房地产供求范围内。同时，进一步扩大涉税财物价格认定工作范围，进一步规范信息收集，由普通商品住宅扩大到拆迁安置房，由纯商业用房扩大到办公用房和商住两用房，已覆盖所有类型的二手房。此外，还开展了股权转让、关联企业等涉税财物价格认定工作。
（四）认真做好涉政府事务价格认定工作。主动融入政府中心工作，为地方经济发展涉及的重大工程、重点项目、国有资产处置、生态建设、政府购买公共资产服务等领域提供价格服务。全年共完成涉政府事务类价格认定247起，认定额263304.55万元。市中心根据市领导要求，为推进我市地下综合管廊的建设、运营使用，我中心参与了管廊收费联合工作小组，对我市4家已建管廊和5家入廊管线单位开展了密集调研，对全市管廊建设情况、运营维护情况、收费情况等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为管廊有偿使用费参考标准测算工作。浦口区、江宁区、江北新区、六合区、高淳区等开展长江南京江宁段水生生物保护区渔民退捕、江岸沿堤环境整治、四好农路建设、美丽乡村建设、棚户区改造等所涉及地面附着物和苗木价格认定。秦淮区积极开展公有房屋租金价格认定，每一处坚持现场勘验，程序上严格把关，全年共完成公有住房租金认定791处，认定增长率45.17%，认定基准租金金额为24099.37万元，保障了国有资产收益。鼓楼区积极服务全区垃圾分类示范小区建设工作，对政府招标社会专业机构参与具体运营的购买服务费进行价格认定，切实保障市场化运作费用的客观合理，保障财政公共资金支出的公平合理。 
（五）价格争议调解工作全面推进。认真做好政府规章《江苏省价格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的贯彻落实。3月1日，市中心组织了《江苏省价格争议调解处理办法》颁布2周年广场宣传活动。秦淮区利用“3.15”消费者权益保护日，在区繁华地段设立价格争议调解工作宣传咨询台、向百姓发放宣传资料、解答疑问咨询，进一步扩大了《办法》的社会影响。栖霞区增设了价格争议调解工作站，在人口密集、价格矛盾多发区域迈皋桥派出所辖区设置价格争议调解工作站，推进了价格争议调解的规范化建设。全年接待了陕西、山西省价格认证中心、长治市、厦门市价格认证中心等来南京进行价格争议调解处理工作的调研活动，各家对我市的做法给予充分的肯定和高度评价。
二是强基固本，着力夯实价格认定工作基础。
（一）推进价格认定机构与工作转型。根据全市机构改革方案，我中心于1月初整体转隶至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之后，积极指导各区中心争取主管部门支持，确保机构完整、经费稳定和工作连续性，推进价格认定机构向更高层次转型。目前各区价格认定机构基本保留完整，队伍稳定，共有11家转隶各区发改系统，江北新区转隶至市场监管局。同时，我们根据委领导要求和部署，加快融合力度，于6月全部搬迁至新城大厦C座集中办公，做到了“事合、人合”，正朝着“力合、心合”的更加融合的方向努力和发展。
（二）加强认定业务能力建设。继续巩固“价格认定学习提升年”活动，以提高价格认定工作能力为核心，以价格认定法规、规范、规则为重点，组织工作人员定期业务学习和自主学习，积极开展学习活动，适时组织、参加各类专题或专项培训，组织6人分3批参加国家认证中心、全省的业务骨干学习和培训，着力提高认定专业素质。
（三）积极配合推广使用国家中心综合业务平台。按照国家中心《关于推进价格认定综合业务平台建设工作的通知》，积极开展“综合业务平台推广应用年”活动，加强业务平台基础知识学习，掌握综合业务平台操作方法，组织人员分3批参加国家中心的平台使用专项培训。9月份，我们邀请了省认定局张霄红、李兵2名同志对全市价格认定业务骨干进行了专题培训，确保按国家中心要求及时上线使用综合业务平台。
（四）落实认定岗位管理。贯彻《江苏省价格认定人员岗位管理办法》，落实价格认定人员岗位分类管理，对全市价格认定系统工作人员进行摸底登记、初审，汇总报省价格认定局审核，全力落实上级工作部署。
四、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预算执行率不高
主要原因在于一是我单位的业务工作主要是依托本级司法机关、行政执法机关、纪检监察机关等部门的业务委托，委托案件减少，专项价格认定工作相对减少。二是2019年6月份接主管局通知，办公场所从太平门搬迁至新城大厦集中办公，原先签订的物业管理公司终止合同，导致物业管理费执行率低。
（二）内控制度的更新不及时
我单位2019年机构改革整体转隶至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根据委机关工作安排，财务管理制度以及内控制度都在更新修改中。
五、有关建议
建议绩效评价工作进行专业培训，部门整体绩效评价工作涉及到每个单位的全方面，希望能够通过专业的业务培训，了解掌握如何科学合理制定绩效目标及考核体系，充分发挥绩效监督作用；
六、评价工作开展情况及其他需说明的情况
2019年我们的工作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也还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为：价格认定工作业务发展不平衡，抓规则规范落实的力度亟待提高，机构转型职能转变亟待提速，工作能力建设亟待进一步提升，风险意识亟待加强等。随着机构改革和价格机制改革的不断推进，价格认定工作也将面临新的挑战，因此我们必须认真面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尽快补齐短板，接受挑战。

附件：1.指标体系得分情况


